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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什 麼 選 擇 讀 法 律 ?

法 律 是 現 代 社 會 的 重 要 基 礎 ， 也 是 各 行 各 業 不 可 或 缺 的 專 業 能 力 。
學 習 法 律 ， 不 僅 能 理 解 社 會 運 作 的 規 則 ， 更 能 培 養 理 性 思 考 與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

⚖ 提 升 職 場 競 爭 力

法 律 知 識 能 幫 助 處 理 工 作 中 的 合 約 、 規 範 與 權 益 等 問 題 。 作 為 第 二 專 長 可 提 升 職
場 競 爭 力 。

⚖ 培 養 法 律 思 維

訓 練 邏 輯 分 析 、 判 斷 與 決 策 能 力 。

⚖ 保 障 自 身 權 益

了 解 法 律 制 度 ， 保 護 自 己 與 他 人 的 權 利 。

⚖ 拓 展 未 來 發 展

未 來 可 轉 換 跑 道 至 司 法 官 、 律 師 、 公 職 、 法 務 等 多 元 領 域 。

法 律 ， 不 只 是 專 業 ， 更 是 一 種 面 對 世 界 的 能 力 。



適 合 就 讀 對 象
人 人 都 有 個 法 律 夢

本 系 課 程 皆 安 排 在 平 日 晚 上 及 周 六 白 天 開 課 ， 適 合 想

要 轉 換 跑 道 或 培 養 第 二 專 長 的 社 會 人 士 來 就 讀 。

在 職 進 修

本 系 建 制 在 進 修 部 ， 同 學 亦 可 跨 部 日 間 部 修 課 ， 適 合

想 要 盡 早 修 完 畢 業 學 分 過 或 未 來 想 要 投 入 國 家 考 試 的

全 職 學 生 就 讀 。

全 職 學 生



畢 業 出 路

• 律師、司法官、司法事務官、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公設辯護人、調查官、法警、書記官

司法人員

• 高普考行政類科、各部會法制人員、地方政府法制人員、關務特考、移民官、外交官

公 務 人 員

• 大學教授、研究員

學 術 研 究

• 企業法務、金融法遵、銀行法務、法律顧問

私 人 企 業

• 地政士、專利師、商標代理人、記者、文字工作者

其 他



本 院 榮 譽 榜

１ １ 4 年 度 司 法 特 考 、 高 普 考

• 調 查 局 、 檢 察 事 務 官 、 高 考 法 制 、 高 考 法 律
廉 政 、 高 考 財 稅 法 務 、 普 考 法 律 廉 政 、 書 記
官 、 執 達 員 、 錄 事 ． ． ． 等 共 計 ５ 9 名

１ １ ４ 學 年 度 司 法 官 、 律 師

• 司 法 官 ２ 名

• 選 試 海 商 法 與 海 洋 法 、 勞 動 社 會 法 、 財 稅 法 、
智 慧 財 產 法 共 計 ６ ２ 名



核 心 能 力 與 教 育 目 標

法 律 之
閱 讀 理 解

法 律 之
文 字 表 達

法 律 之
批 判 思 考

法 律 之
主 動 學 習

法學專業
精緻化

專業倫理
全人化

理論實務
整合化

交流學習
多元化

宏觀視野
國際化



師 資 陣 容

• 本 院 現 有 專 任 教 師 3 6 人 ， 皆 具 國 內 外 大 學 博 士 學 位 。

• 教 師 研 究 領 域 除 基 礎 法 律 學 科 外 ， 亦 拓 展 至 多 項 新 興 法 學 領 域 ，
學 術 交 流 經 驗 豐 富 ， 並 有 多 位 教 師 兼 具 實 務 工 作 經 驗 。

專任教師
36人

兼任教師
約55人

堅 強 的
師 資 陣 容



學 分 組 成

全人
教育課程
32學分

院系
必修課程
31學分

院系
必選課程
37學分

選修
學分數
28學分

畢業學分數
128學分

畢業學分中須含1門
2學分之全英語課程

核心課程
10學分

基本能力課程
12學分

通識涵養課程
10學分

本系專業選修
10學分

外系選修
18學分

本系專業選修
28學分

或



課 程 結 構
核心課程（如大學入門、人生哲學、專業倫理、體育等）
基本能力課程（如國文、外國語文、資訊素養等）
通識涵養課程（含人文與藝術、自然與科技、社會科學、永續素養等領域）

合計32學分

全 人 教 育 課 程

民法總則、刑法總則、憲法、民法債編總論、民法物權、行政法、民法債編各論

合計31學分院 系 必 修 課 程

民法親屬、民法繼承、刑法分則、公司法、

保險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證券交易法、法院組織法、商標法、票據法、

海商法、著作權法、專利法、國際私法、國際公法、強制執行法、

信託法、土地法、土地稅法規、土地登記實務、法律文書寫作
（以每學期實際開課科目為準）實際開課超過37學分

院 系 必 選 課 程

德文、國際人權法概論(全英課程)、尊嚴善終法、法學緒論、法社會學、法理學、憲
法訴訟法、勞動法、民事法綜合案例研習、消費者保護法、刑法案例研習、物權法案
例研習、期貨交易法、國際經濟法、商事法案例研習、公法綜合案例研習、外系選修
……（以每學期實際開課科目為準）實際開課超過28學分

選修課程



學 分 抵 免

身分別 學分抵免說明 備註

新生

推廣教育學分班 可抵免，但不得提高編級。 ※輔仁大學學生抵免科目規則第六條

暑期先修班 可抵免。

重考生
非輔大肄業

非法律系

1. 國文、英文、體育、通識，
科目名稱相符方可抵免。

2. 外系選修最高可抵18學分，
抵免滿額後，僅能修習本
系專業科目，始可計入畢
業學分數。

3. 本系專業必選修（法律專
業科目）以在法律系修習
及格，科目名稱相符方可
抵免。

※法律倫理、大學入門、人生哲學不
可抵免。法律系

輔大肄業 ※校定必修、通識可抵免。

已具備學士學位之新生 ※大學入門可申請免修，須另修讀全
人教育課程補足學分。

轉系生、轉學生

※轉入二年級者，抵免總數以本系一
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限；轉入三年級
者，抵免總數以本系一、二年級應修
學分總數為限。



提 高 編 級

1. 經重考再行入學之日間部、進修部退學生或夜間部選讀生，依法取得學籍時，其在

原校已修及格之科目學分，得由本校各學系酌情抵免學分及提高編級，其自入學年

級起，每學期至少應修學分數，不得減少。

2. 大學肄業或畢業經重考入學者，亦適用前項規定。

3. 申請者須於重考轉入本校之第一學期規定期限內，備齊相關文件提出申請。

4. 提高編級學生至少修業一年並應依編入年級畢業條件規定修讀。

5. 五專生及推廣教育學分班學生不得申請提高編級；招生簡章中各系另有規定者，依

其規定。

6. 舉例說明: 一年級入學生，申請抵免學分達41學分以上，即可申請高編至二年級。



提 前 畢 業

學生於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前一學年得於學期
加退選後一週內向教務處提出申請提前畢業

1. 修滿該系全部應修科目及畢業學分數。

2. 每學期成績名次均在該系組班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三十五内

或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

3. 每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

4. 符合院(含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系(所)規定之其他畢業條件。



企 業 財 稅 管 理 學 分 學 程 金融 稅務法規 財稅管理 會計

國 際 與 英 美 法 律 微 學 程 國際法律 外語能力

生 命 科 技 與 法 律 微 學 程 法律 醫學 生物科技 生技醫藥

法 律 學 院 學 分 學 程 、 微 學 程



多 元 學 習

• 每 年 八 月 底 至 九 月 初 於 規 定 申 請 日 期 內 將 應 繳 交 之 相 關 資 料 逕
交 各 學 分 學 程 設 置 單 位 審 核

學 分 學 程

• 每 年 五 月 將 應 繳 資 料 於 申 請 日 期 內 繳 至 申 請 學 系 辦 公 室

• 進 修 學 士 班 學 生 僅 得 申 請 進 修 部 其 他 學 系 為 雙 主 修

雙 主 修

• 每 年 八 月 底 至 九 月 初 將 應 繳 資 料 於 申 請 日 期 內 繳 至 申 請 學 系
辦 公 室

• 進 修 學 士 班 學 生 申 請 日 間 部 學 制 者 , 以 進 修 部 現 有 學 系 以 外 之
學 系 為 原 則

輔 系



多 元 學 習

美 國 喬 治 城 大 學 法 學 院 L L M ( 推 薦 甄 選 ； 學 費 減 免
6 0 % )

美 國 威 斯 康 辛 大 學 法 學 院 、 美 國 天 普 大 學 法 學 院 、 西 班
牙 科 米 亞 斯 宗 座 大 學 法 學 院 、 印 尼 阿 天 瑪 加 雅 印 度 尼 西
亞 天 主 教 大 學 法 學 院 、 紐 西 蘭 奧 克 蘭 理 工 大 學 法 學 院 原
住 民 法 律 中 心 、 澳 洲 新 英 格 蘭 大 學 法 學 院 、 日 本 上 智 大
學 法 學 院 、 日 本 熊 本 大 學 法 學 院 、 社 會 及 文 化 研 究 所 、
日 本 名 城 大 學 、 日 本 金 澤 大 學 、 上 海 政 法 學 院 、 西 北 政
法 大 學 、 河 南 工 業 大 學

院 際 交 換 學 校



獎 助 學 金
海 外 輔 仁 大 學 進 修 部 海 外 實 習 或 服 務 學 習 獎 學 金

校 內

聖 言 瑪 納 夢 想 獎 助 金 、 輔 仁 大 學 清 寒 優 秀 學 生 勵 學 獎 學 金 、 輔 仁 書 卷
獎 、 單 國 璽 樞 機 主 教 獎 學 金 、 范 繁 、 卞 學 鈐 獎 學 金 、 聖 若 望 保 祿 二 世
教 宗 獎 學 金 、 羅 光 總 主 教 獎 學 金 、 于 故 校 長 野 聲 獎 學 金 、 東 森 購 物 清
寒 獎 學 金 實 施 辦 法 、 生 活 助 學 金 、 清 寒 學 生 助 學 金 、 任 江 履 昇 女 士 清
寒 獎 學 金 、 孔 祥 熙 院 長 清 寒 獎 學 金 、 劉 清 章 、 羅 不 夫 婦 清 寒 獎 學 金 、
天 主 教 旅 美 華 人 教 友 聯 誼 會 紀 念 于 故 樞 機 獎 助 學 金

院 內 李 文 中 律 師 優 秀 勤 學 學 生 助 學 金 、 陳 正 吉 學 長 清 寒 獎 助 學 金 、 清 楠 論
文 獎 學 金

進 法 系
專 屬 陳 時 提 教 授 獎 助 學 金 、 錢 世 傑 學 長 清 寒 獎 助 金

校 外
台 北 市 翁 元 章 文 教 基 金 會 獎 助 學 金 、 財 團 法 人 彰 化 縣 施 俊 哲 紀 念 文 教
基 金 會 獎 學 金 、 常 在 法 學 獎 學 金 、 財 團 法 人 李 模 務 實 法 學 基 金 會 獎 學
金 、 財 團 法 人 法 治 推 廣 服 務 基 金 會 獎 學 金 、 志 光 慈 善 會 獎 助 學 金



讀 書 會 / 課 輔

自 習 教 室
為 提 供 良 好 讀 書 環 境 ， 本 系 於 週 一 至 週 六 皆 有 向 學 校 借 用 教 室 ， 提
供 同 學 自 習 使 用 ；
在 進 修 部 E S 1 0 1 每 週 一 至 週 五 亦 有 設 置 F u n 學 趣 2 . 0 自 學 空 間 ， 供
同 學 討 論 學 習 使 用

讀 書 會

課 業 輔 導

特 定 時 段 安 排 小 老 師 帶 領 讀 書 會 ， 供 同 學 們 前 往 詢 問 並 解 答 疑 惑

邀 請 研 究 所 優 秀 的 學 長 姐 幫 同 學 複 習 上 課 重 點 、 考 試 解 題 要 領 ， 以

及 為 同 學 解 答 疑 惑



勵 學 測 驗

為 提 升 假 期 學 習 動 機 、 系 統 複 習 核 心 法 律 科 目 ， 特 別 舉 辦 勵 學 測
驗 ， 依 年 級 、 科 目 測 驗 ， 並 設 有 獎 學 金 ， 鼓 勵 自 主 學 習 、 銜 接 課
程 與 國 考 準 備 ！

1 1 4 學 年 度 寒 假 勵 學 測 驗 測 驗 科 目
🔹🔹 一 年 級 ： 民 法 總 則 、 刑 法 總 則 、 憲 法
🔹🔹 二 年 級 ： 民 法 （ 債 總 ／ 物 權 ／ 親 屬 ） 、 刑 法 分 則 、 行 政 法
🔹🔹 三 年 級 ： 民 事 訴 訟 法 、 刑 事 訴 訟 法
🔹🔹 四 年 級 ： 民 法 、 刑 法 、 憲 法 及 行 政 法

💰💰 獎 學 金 說 明
依 各 年 級 實 際 應 考 人 數 ， 取 最 高 分 1 ～ 3 名
👉👉 每 名 獎 學 金 最 高 可 領 2 , 0 0 0 元
（ 同 分 皆 可 得 ， 單 一 年 級 上 限 1 萬 元 ）



法 圖 牆

本 系 特 別 設 置 「 法 圖 牆 」 ， 提 供 同 學 們 多 元 的 法 律
書 籍 與 資 料 ，
可 以 現 場 閱 讀 、 自 由 翻 閱 ， 一 起 打 造 更 有 閱 讀 氣 息
的 學 習 空 間 ！

⚠ 書 籍 皆 為 系 上 藏 書 ， 供 現 場 閱 覽

🔄🔄 每 學 期 接 受 同 學 推 薦 購 書

📍📍 地 點 ： E S 3 1 2 系 辦 門 口 走 廊



師 生 座 談 會

每 學 期 初 固 定 舉 行 師 生 座 談 會

為 了 增 進 師 生 交 流 ， 邀 請 同 學 參 與 創 造 一 個 與 系 上 師 長 面 對 面 交
流 的 寶 貴 機 會 ， 一 同 關 心 系 務 發 展 、 表 達 學 生 的 想 法 與 建 議 ！

共 同 維 繫 情 感 ！



升 學

留 校 就 讀 碩 專 班

如 果 對 於 學 士 班 所 學 相 當 有 興 趣 或 者 未 來 想 要 投 入 研 究 ， 十 分 歡 迎 同
學 留 校 就 讀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 可 以 在 熟 悉 的 環 境 繼 續 學 習 ， 讓 自 身 能 力
更 上 一 層 樓

法 律 學 院 亦 有 針 對 優 秀 學 生 進 行 甄 選 ， 通 過 後 可 選 修 碩 士 班 課 程



入 學 管 道

１ 申 請 入 學 2
甄 審 登 記 入 學

學 群 聯 合 招 生
商 務 學 群 - 法 律 學 系

報 名 ：
0 5 / 0 7 1 0 ： 0 0 至
0 5 / 2 1 1 2 ： 0 0 止

放 榜 ：
0 6 / 0 8

不 分 系 聯 合 招 生

報 名 ：
0 7 / 2 3 1 0 ： 0 0 至
0 8 / 1 4 1 2 ： 0 0 止

放 榜 ：
0 8 / 2 1



學 費 收 取 方 式

有 別 於 日 間 學 制 定 額 收 費 ， 進 修 部 收 費 採 學 分 計 算 制
（ 修 多 少 學 分 就 繳 多 少 學 費 ）

修 畢 1 2 8 學 分 畢 業 相 較 於 日 間 學 制 大 約 可 以 省 下 一 半 的 學
費 ， 目 前 有 行 政 院 補 助 ， 每 學 期 可 以 減 免 5 0 % 的 學 費 ，
最 高 補 助 1 7 5 0 0 元

進 修 部 學 費 收 取 方 式 可 以 讓 同 學 更 無 後 顧 之 憂
更 加 專 心 的 學 習



排 課 時 間

為 避 免 排 課 時 間 影 響 到 白 天 有 工 作 的 同 學 ， 故 將 上 課
時 段 集 中 安 排 於 ：

平 日 ： 夜 一 節 至 夜 四 節 （ 1 8 : 4 0 - 2 2 : 1 0 ）

週 六 ： 第 三 節 至 第 八 節 （ 1 0 : 1 0 - 1 7 : 3 0 ）

有 工 作 的 同 學 不 會 面 臨 無 法 到 班 上 課 的 困 境 ， 可 以 完
成 一 邊 工 作 、 一 邊 求 學 的 夢 想 。



地 址 ： 新 北 市 新 莊 區 中 正 路 5 1 0 號
捷 運 ： 中 和 新 蘆 線 （ 橘 線 ） 輔 大 站
1 號 出 口 步 行 約 1 分 鐘 即 可 到 達 校 門 口

本 系 所 開 設 的 課 原 則 上 教 室 都 位 於
進 修 部 大 樓 ， 較 靠 近 校 園 後 半 部
( 貴 子 路 、 三 泰 路 )

學 校 位 置 及 上 課 地 點





校 園 環 境

法
律
學
院

法律學院研習室



校 園 環 境

法
律
學
院

實習法庭



校 園 環 境

經
常
使
用
的
大
樓

濟時樓(圖書館) 利瑪竇大樓 進修部大樓



宿 舍

男 宿 ：

格 物 學 苑

信 義 和 平 學 苑

女 宿 ：

立 言 學 苑

宜 美 學 苑

宜 真 宜 善 學 苑

文 德 文 舍 學 苑 （ 翻 新 中 ）

男 女 同 棟 不 同 層 ：

宜 聖 學 苑 （ 最 新 ）

※ 圖 為 宜 聖 雙 人 男 套 、 三 人 女 雅 、 交 誼 廳



宿 舍

可 申 請 宿 舍 者 ：
大 一 ～ 大 四 、 碩 一 ～ 碩 二 、 博 一 ～ 博 三

各宿舍床位依下列各目順序分配之，但如有特殊需要者得經專案申請，
不受本款規定限制：
（一）身心障礙學生（需領有身心障手冊者）。
（二）低收入戶子女（需政府相關單位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文 件）
（三）僑生、陸生、駐外子女、外籍生、交換生。
（四）台北、新北、桃園及基隆等地區以外之遠道學生。
（五）北部新生由桃園復興區、新屋區、龍潭區、楊梅區、觀音區，
新北貢寮區、雙溪區、石門區、萬里區、金山區、瑞芳區、基隆，依
序遞補。



宿 舍



官 方 臉 書 粉 絲 專 頁

本 系 有 官 方 網 站 及 設 有 官 方 臉 書 粉 絲 專 頁

讓 同 學 多 一 個 管 道 可 以 接 收 系 所 公 告 ， 也

可 以 與 他 人 進 行 交 流 ， 和 已 經 畢 業 的 學 長

姐 聯 絡 感 情 ， 使 進 修 部 法 律 系 這 個 大 家 庭

更 團 結 及 強 大
法 律 學 系

進 修 學 士 班 F B 粉 專



謝 謝 聆 聽

輔 仁 大 學 進 修 部 法 律 學 系

誠 摯 歡 迎 您 的 加 入

輔 仁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法 律 學 系 進 修 學 士 班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L A W ,  S O C E

招 生 資 訊 平 台 法 律 學 系
進 修 學 士 班 網 站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投影片編號 29
	投影片編號 30
	投影片編號 31
	投影片編號 32
	投影片編號 33
	投影片編號 34

